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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91        证券简称：航发科技         编号：临2017-044 

 

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为了贯彻《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

作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科工计〔2016〕209号）的规定和公司经营范围的扩展需求，

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如下： 

序

号 
修订前的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

修订 

说明 

1 

第十三条 公司决定涉及

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的关键军工设

备设施权属变更或用途改变的事

项时，应经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

准后再履行相关法定程序。 

 

第十三条 公司决定涉及军品科研

生产能力的关键军工设备设施权属变更或

用途改变的事项时，应经国家国防科技工

业局批准后再履行相关法定程序。 

公司严格遵守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管理

法规，加强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登记、处置

管理，确保军工关键设备设施安全、完整

和有效使用。 

部分 

新增 

2  

第十四条 公司严格遵守武器装备

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法规。 

第十五条 公司按照国防专利条例

规定，对国防专利的申请、实施、转让、

保密、解密等事项履行审批程序，保护国

防专利。 

第十六条 公司执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

法》的规定，在国家发布动员令后，完成

规定的动员任务；根据国家需要，接受依

法征用相关资产。 

新增 

三条 



 

 2 

序

号 
修订前的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

修订 

说明 

3 

第十八条 经依法登记,公

司的经营范围:研究、制造、加工、

维修、销售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、

燃气轮机及零部件、轴承、机械设

备、非标准设备、环保设备、金属

锻铸件、金属制品、燃烧器、燃油

燃气器具、纺织机械、医疗及化工

机械（不含医疗机械）；金属及非

金属表面处理；工艺设备及非标准

设备的设计、制造及技术咨询服

务；项目投资（不得从事非法集资、

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），企业

管理服务，架线和管道工程施工、

建筑安装工程施工（凭相关资质许

可证从事经营）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

机械设备租赁；自有房地产经营；

货物进出口，技术进出口（国家法

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，法律、

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

经营）（工业项目另设分支机构或

另择经营场地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展开经营活动）。 

注：公司具体经营范围以公司登

记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
为准。 

第二十一条 经依法登记,公司的经

营范围:研究、制造、加工、维修、销售航

空发动机及零部件、燃气轮机及零部件、

轴承、机械设备、非标准设备、环保设备、

金属锻铸件、金属制品、燃烧器、燃油燃

气器具、纺织机械、医疗及化工机械（不

含医疗机械）；金属及非金属表面处理；工

艺设备及非标准设备的设计、制造及技术

咨询服务；项目投资（不得从事非法集资、

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），企业管理服

务，架线和管道工程施工、建筑安装工程

施工（凭相关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）；会议

及展览服务；体育场馆服务；休闲健身活

动服务；机械设备租赁；自有房地产经营；

货物进出口，技术进出口（国家法律、行

政法规禁止的除外，法律、法规限制的项

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（工业项目另设分

支机构或另择经营场地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

营活动）。 

注：公司具体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

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为准。 

经营

范围

新增

两项 

4  

第一百三十条  公司选聘境外独立董

事的，应当事先报经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

审批。 

新增 

一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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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修订前的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

修订 

说明 

5 

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设总经

理 1名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 

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、1名

财务负责人、1名总设计师、1名

总工程师。 

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

负责人、董事会秘书、总设计师、

总工程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 

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设总经理 1名，

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 

董事会聘任聘用外籍人员的，需事先

报经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审批。 

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、1名财务负责

人、1名总设计师、1名总工程师。 

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

董事会秘书、总设计师、总工程师为公司

高级管理人员。 

部分 

新增 

6  

第一百六十八条  军工科研关键专业

人员及专家的解聘、调离，公司需向国务

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。 

新增 

一条 

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文顺序及编号作相应调整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


